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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2款规定，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电子商务

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

者损害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条款中“相应责任”的表述过于模糊，赋予了司法裁判人员较大的

自由裁量权，加之学界对其属于何种责任形态争论不休，致使司法实践中运用标准不统一。为消除对“相

应责任”的模糊理解与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弊端，本文将对比学界不同的学说理论，主张适用比例连带责

任的新理论，来规范电商平台经营者与电商平台内经营者的半叠加分别侵权行为，在特定情况下，责任

主体对于外在原因力重合的部分需承担连带责任，而对于不重合的部分则承担按份责任。且超出各自本

应承担的部分，可对内进行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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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38(2) of China’s E-Commerce Law stipulates that e-commerce platform operators shall bear 
corresponding liability for damages caused to consumers when failing to fulfill their duty of review-
ing the qualifications of merchants within the platform or neglecting consumer safety obligations, 
particularly regarding goods or services directly affecting consumers’ lives and health. The vague 
wording of “corresponding liability” in this provision grants judicial discretion to adjudicators 
while academic debates persist over its legal classification, resulting in inconsistent application 
standards in practice. To resolve ambiguities in the legal interpretation of “corresponding liability” 
and address practical application challenges in judicial practice, this paper compares various aca-
demic theories and proposes a new proportional joint liability framework. This model regulates 
semi-overlapping tortious acts between e-commerce platform operators and merchants within the 
platform ecosystem. Under specific circumstances, liable parties shall bear joint liability for over-
lapping external causative elements while assuming several liabilities for non-overlapping compo-
nents. Furthermore, any excess beyond their respective obligations can be claimed from the plat-
form operator inter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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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度发展，电子商务平台已逐渐成为社会公众从事交易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鉴于

网络空间安全问题的紧迫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独具创

新地确立了平台经营者的安全保障责任，将传统民法中关于安全保障义务的适用范围从实体空间拓展至

虚拟网络领域。强化了对消费者人身和财产权益的保障。然而，立法者在条文中采用“相应的责任”这

一模糊表述，却成为了司法实践与理论争议的焦点。《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

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

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对关系消

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

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条第一款与第二款分别

规定了“连带责任”和“相应的责任”，形成了层次化的责任体系，但关于“相应的责任”的内涵与外

延，自法律颁布以来便众说纷纭。2024 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对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第 0140
号议案的办理意见中也不得不承认，“相应的责任”包括多种责任形式，如连带责任、补充责任、按份责

任等，在实践中，各种情况错综复杂，需要全面考量平台运营者的职责属性、失误程度、损害结果以及

因果关联等因素。1这一回应虽然肯定了责任形态的多样性，但并未为解决司法困境提供可操作的标准。 
 

1对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第 0140 号议案的办理意见[EB/OL]. 
https://www.samr.gov.cn/zw/zfxxgk/fdzdgknr/wjs/art/2024/art_6949978593094976843f57db0468e003.html (2024-11-27) [2025-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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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对《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第 2 款中的“相应的责任”进行再解释，通过分析

其法理基础、解释困境，提出类型化的解释路径，并明晰责任构成要件，以期为明确司法适用、平衡消

费者权益保护与平台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2. “相应责任”的解释困境与理论基础 

《电子商务法》从草案三审稿专门增加第 2 款规定平台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未尽

到资质资格审核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的“连带责任”，到四审稿将连带责任减轻为“补充责任”，直至最

终通过的法案又改为“相应责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电子商务法》起草组副组长尹中卿认

为，这中间体现了博弈，平台认为连带责任太严了，但改成补充责任又太轻了，最后在定稿的时候改为

了相应责任，这就比较平衡了。在电子商务有关三方主体中，最弱势的是消费者，其次是电商经营者，

最强势的是平台经营者，因此《电子商务法》的一个突出亮点就是均衡保障这三方主体的合法权益，适

当加重了电子商务经营者特别是第三方平台的责任义务，适当地加强了对电子商务消费者的保护力度。2

为提高平台的自觉性，《电子商务法》通过第 38 条对平台以及平台内经营者的义务进行规定，在均衡保

障理念的指导下，构建与该义务相对应的责任时采用了模糊表述，将具体责任形式留待诉讼中确定[1]。
鉴于此，本文将对《电子商务法》中“相应责任”的司法适用与学理争议展开分析，以确定第 38 条第 2
款“相应责任”的内涵以及解释困境。 

2.1. “相应责任”的司法分歧与学理争议 

《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第 2 款中“相应责任”的模糊表述，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裁判尺度不一，根

据对相关案例的梳理，实践中法院对“相应责任”的理解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连带责任说。部分法院指出，在涉及消费者生命安全的商品或服务方面，平台经营者没有履

行审核职责和安全保障义务的，必须与平台内经营者负连带责任。比如：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任某清与长春市贤某桦商贸有限公司、上海某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商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中就认为，

该案争议焦点为电商平台上海某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否应根据《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第 2 款规定承担

连带责任；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成都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文某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案件中也将“相应责任”视为“连带责任”。4 

第二，按份责任说。另有法院根据平台经营者的过错程度及其原因力大小，判决平台承担一定比例

的责任。这种观点体现了“责任与过错相适应”的原则，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日益增多。比如：河南省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中以某甲公司、某乙公司违反诚信居间和报告义务

以及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判决两公司在交强险范围之外各自承担 20%的赔偿责任；5在我国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某体育投资有限公司与某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

件中，纠正一审法院将“相应责任”解释为“在司法审判中，关于连带责任的裁决，法院在全面评估各方

当事人过错程度的基础上，最终裁定某体育投资有限公司承担 50%的责任，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30%的

责任”。6 

第三，补充责任说。还有法院认为，网络平台的法律责任应与《民法典》第 1198 条规定的安全保障

义务人的补充责任相类似。即只有在平台内经营者无法承担责任或者难以找到的情况下，平台才在其过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EB/OL].  
http://www.npc.gov.cn/zgrdw//npc///////lfzt/rlyw/2018-08/31/content_2060831.htm (2018-08-31) [2025-10-02]. 
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鲁 02 民终 7539 号民事判决书。 
4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湘 01 民终 12683 号民事判决书。 
5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豫 01 民终 12688 号民事判决书。 
6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黑 01 民终 4637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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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比如：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以某甲公司未尽到必要的安保义务

为由，判决其对受害人张某万的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7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一起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同样以某某公司 1 作为网约车运营平台，未尽到审核义务为由，判决其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8 

这种司法分歧不仅影响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也给平台经营和消费者维权带来了困难。对平台经营

者而言，责任标准的不明确导致成本增加，要么可能因过度谨慎而抑制创新，要么可能因过于冒险而面

临诉讼风险。对消费者而言，裁判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维权的成本和结果预期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跨区

域网购背景下，消费者可能面临选择管辖法院的困境。 
“相应责任”一直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持有众多观点，其中一部分学者主

张，此处所指的“相应责任”应采“综合责任说”，包括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2]；同样地，

还有的学者认为“相应责任”属于“单一责任说”，即包括连带责任说、按份责任说、补充责任说这几种

主要的观点[3]，本文采取“单一责任说”的观点，认为“相应责任”在《电子商务法》中仅应该讨论民

事责任中的不同责任形态： 
第一，连带责任说。“连带责任说”认为《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第 1 款对平台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

义务明确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第 2 款所针对的消费者生命健康价值位阶更高，根据当然解释，理应由平

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4]。这种观点能够充分保障消费者权益，但将其等同于连带责任，

并没有法律条文的支撑，加之连带责任属于几种责任形态中较为严厉的侵权责任，这样可能会过度加重

平台责任，抑制创新活力。另外，从本文上述提到的《电子商务法》四审稿中将“连带责任”减轻为了

“补充责任”就能看出，“连带责任说”其实并不符合立法者的立法原意。 
第二，按份责任说。“按份责任说”主张平台应当遵循自己责任，承担与其过错相对应的责任[5]，

认为平台仅需根据其过错程度和原因力大小承担按份责任。根据一般观念来看，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

理性，体现了责任与过错相称的原则，但可能在平台内经营者无力赔偿时，其所承担的责任将不当减少，

消费者甚至没有其余的救济途径，因此无法充分保障消费者权益。 
第三，补充责任说。“补充责任说”从补充责任能较好与其他法律规定进行衔接的角度，论述了平

台经营者承担补充责任的正当性[6]。这种观点平衡了各方利益，但与《电子商务法》强化消费者保护的

立法目的存在一定张力，因为消费者在补充责任模式下需要平台经营者承担责任，就必须以平台内经营

者没有任何财产可执行为前提，由此也减少了消费者的选择，增加了消费者的索赔成本，不利于达到保

护目的。 
综上所述，上述学理争议反映了对“相应责任”解释的多元视角，但各自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单

一的责任形态无法适应电商交易中复杂的侵权情况，因此，有必要引入更为精细化的理论框架，而最新

应用于环境侵权案件、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的一种新型责任形态——比例连带责任反而能解决这一问题，

比例连带责任可以较好地解决僵化适用连带责任、补充责任或按份责任导致的责任不相匹配、内部责任

份额不明的问题[7]。 

2.2. 将半叠加分别侵权行为作为“相应责任”的理论基础 

在经典侵权法理论框架下，多主体侵权行为的分类体系主要涵盖协同侵权、竞合侵权以及独立侵权

三种形式。其中，协同侵权行为所对应的责任模式为连带责任；竞合侵权行为则对应补充责任[8]；在侵

权行为领域，可分为典型分别侵权行为与叠加分别侵权行为。根据《民法典》第 1168 条、第 1171 条以

 
7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2024)鲁 0304 民初 3125 号民事判决书。 
8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4)沪 03 民终 262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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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 1172 条的立法框架，相应地，责任形态可划分为按份责任和连带责任。然而，《民法典》并未全面

解决各类分别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问题。具体而言，《民法典》第 1171 条针对的是“个体侵权行为足以

导致全部损害”的分别侵权情形，而第 1172 条则针对“个体侵权行为足以导致部分损害”的分别侵权情

形。在涉及“部分侵权行为导致全部损害，部分侵权行为导致部分损害”的复杂情况下，《民法典》并未

明确给出相应的规定。这种侵权情形在学界就被称为半叠加分别侵权行为。 
半叠加分别侵权行为是我国学者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一种侵权类型，在特定情境下，多个

行为人各自实施侵权行为，导致同一损害结果。其中，部分行为人的侵权行为足以导致全部损害，而另

一部分行为人的侵权行为仅造成部分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应承担部分连带责任的分别侵权行为。与完

全分别侵权行为(各行为均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和典型的共同侵权行为(存在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相比，半

叠加分别侵权行为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涉及多个行为主体的复数性，半叠加分别侵权行为涉及到两个

或以上的侵权行为人；其次，侵权行为的违法性，半叠加分别侵权行为中的侵权行为均满足“违法性”

要求；第三，损害结果的同一性，半叠加不同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害结果为“同一损害”，不可分割；第

四，因果关系的叠加性，半叠加不同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害结果必须符合“同时具备满额原因力和半额原

因力”条件；第五，主观状态的分别性，半叠加分别侵权行为在主观过错要件上“有的行为人是故意、有

的行为人是过失”。 
在电商平台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场景中，半叠加分别侵权行为理论具有重要的适用价值。平台内经

营者的直接侵权行为与平台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不作为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消费者损害的发生。

在多数情况下，两个行为缺一，损害结果都不会发生或不会以同一形式发生，符合半叠加分别侵权行为

的基本特征。 
首先，侵权行为人包括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前者是利用电商平台为电子商务活动提供服务

的主体，服务内容主要是为电商交易双方或多方提供网络平台服务；后者使用电商平台进行交易，并获

取利益，交易内容包括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理应对因不当提供商品或服务行为所造成的

消费者权益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其次，不当提供商品服务行为与违法安全保障义务行为均具有“违法性”。从民法学中的侵权理论

审视，电商平台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不作为与平台内商家的积极作为行为，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关

联的侵权结构。这一结构的核心特征在于两种行为在原因力上的“半叠加”状态——即任何单一行为均

不足以独立造成全部损害，但二者结合后却必然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平台的不作为侵权并非传统意义

上“什么都不做”的纯粹消极状态，而是一种在特定作为义务前提下的规范评价。该作为义务根植于《电

子商务法》第 38 条的法定义务、平台对交易环境的危险控制力以及其从平台经济活动中持续获益的事实。

当平台未履行资质审核、风险监测或必要处置等义务时，其行为本质上是为平台内商家的直接侵权行为

创造了条件、扫清了障碍，或者说移除了本应存在的安全屏障。这种不作为并非损害发生的直接推动力，

而是一种条件创设力，它显著提高了消费者权益受损的客观风险与现实概率。根据原因力理论，平台的

不作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体现为积极引发，而是体现为“未能阻止”本可避免的结果发

生。倘若平台恰当地履行了其安全保障义务，商家的侵权行为很可能无法实现或无法顺利抵达消费者端，

损害便不会发生。因此，平台的不作为是损害发生的必要条件。然而，它同时又非充分条件，因为倘若

没有商家具体的、积极的侵权作为，单纯的平台不作为并不会自动引发消费者的实际损害。正是商家销

售缺陷商品或提供欺诈服务的积极行为，作为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力，与平台不作为所提供的间接原因

力相互交织、彼此结合，才最终共同导致了同一损害后果。这种原因力上的部分独立又部分依赖、二者

缺一不可的关系，精准地符合了“半叠加分别侵权行为”的理论构造，从而为平台承担比例连带责任提

供了坚实的行为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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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平台内经营者与平台经营者行为同时存在满额原因力与半额原因力。平台内经营者的积极作

为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平台经营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消极不作为只能造成部分损害，两者对消费者人

身财产权益受损事实发生均具有原因力，只是根据损害事实发生的原因力或贡献度大小不同，前者的原

因力为 100%，后者的原因力不足 100%，两个原因力构成部分重叠关系。 
接着，平台内经营者与平台经营者主观分别为故意与过失。平台内经营者的侵权当然是故意侵权，

重点在于平台经营者的过失如何确认。根据《电子商务法》中规定的法定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若平台

经营者未满足该法定标准或一般理性人标准，则可推断平台经营者主观上成立过失，这也体现了主观要

件认定趋于客观化的趋势。 
最后，平台内经营者与平台经营者共同造成消费者权益损害。“半叠加”行为的法律定性，进一步

源于对两者行为原因力交互作用的动态分析。在此结构中，平台与商家之间缺乏共同的故意或过失，其

行为分别基于各自独立的意志，这使其区别于需要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同时，它与典型的分别侵权(即
无意思联络但每一行为均足以造成全部损害)也存在本质不同，因为在此场景下，无论是平台的不作为还

是商家的作为，单独来看均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商家积极的侵权行为若处在平台已尽审慎审核与有效

监管的环境中，其损害范围和发生几率将受到极大限制；反之，平台纵有管理疏忽，若未有具体商家的

违法行为切入，消费者的法益也不会无端受损。二者的原因力在性质上互为补充，在功能上相互结合，

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因果链条。这种原因力的“半叠加”效应，使得整体损害不可分割地源于两个行为

的结合，但又可以依据各自对损害后果的贡献度进行理论上的区分与比例划分。侵权法中的原因力理论

在此提供了关键的分析工具，它要求司法者在认定责任时，不仅考虑过错要件，更要精细评估不同行为

对损害结果发生的作用方式与影响程度。平台不作为的原因力大小，取决于其义务违反的严重程度、对

风险的控制能力以及其不作为与损害之间因果关联的强度；而商家作为的原因力，则体现在其行为的违

法性、主观恶性及对损害结果的直接推动力上。对这两股方向不同、性质各异但最终汇流的原因力进行

综合权衡与比例分割，正是“比例连带责任”得以适用的客观基础，它避免了“全有或全无”的传统责任

模式的僵化，实现了责与过的精确匹配，从而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平台经营自由与商家行为责任之间建

立起一种更为公正和高效的平衡。 
将半叠加分别侵权行为理论适用于电商平台责任分析，能够更为精确地反映平台内经营者与平台经

营者之间的责任关系，避免过度扩大或不当缩小平台责任。特别是在平台经营者故意或过失组合的情形

下，该理论能够为比例连带责任的适用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将电商平台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定性

为半叠加分别侵权行为，尽管在理论层面具有创新价值，但在具体建构和适用过程中可能面临多重挑战。

首要问题在于法律定位的模糊性。《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第 2 款中“相应的责任”表述过于模糊，其本

身是一种包容性的民事责任，既可能是补充责任，少数情形下也可能是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这种立

法表述的模糊性，导致半叠加分别侵权行为在实定法上缺乏明确的规范基础，进而引发其与《民法典》

中现有数人侵权责任形态的体系兼容性问题。根据《民法典》第 1171 条和 1172 条，数人侵权被划分为

典型的分别侵权(每个人的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和共同侵权(存在意思联络)，而半叠加分别侵权行为

作为一种中间形态，其定位在法典中并不清晰。这种体系上的不明确，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官在认定

平台责任时无所适从，难以在《电子商务法》与《民法典》之间建立顺畅的衔接。行为关联的判断难题构

成了另一重挑战。半叠加分别侵权行为的核心特征在于，平台的不作为与平台内经营者的作为相互结合

共同造成同一损害，且任一行为均不足以单独导致全部损害发生。然而，在实践中要精准界定这两种行

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关联度却异常困难。平台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不作为，往往表现为未建立有效的资质

审核机制、风险监测系统或技术防护措施，这种行为与消费者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通常是间接的、

潜在的。而平台内经营者的积极侵权行为则是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这两种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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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原因力上形成“半叠加”效应，缺乏清晰的判断标准。特别是在平台仅存在轻微过失，而平台内

经营者存在故意侵权的场景下，平台不作为的原因力大小更加难以量化，这为半叠加分别侵权行为的构

成带来了技术上的障碍。 

3. 比例连带责任的引入与证成 

3.1. 引入比例连带责任理论在电商平台场景中适用的正当性 

比例连带责任作为近年来司法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责任形态，在证券虚假陈述和电商平

台责任等领域引发了广泛学术讨论，形成了支持与质疑两种声音。从理论发展脉络来看，比例连带责任

的兴起是对传统“全有或全无”责任模式反思的结果。在证券法领域，随着注册制改革的推进，中介机

构因虚假陈述被诉的案件频发，完全连带责任机制运作下中介机构过责不相当的问题日益凸显。部分法

院开始探索根据中介机构的过错程度和原因力大小确定其责任比例，并在该比例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形成了比例连带责任的判法。这种责任形态很快被引入电商平台责任领域，用于解决平台违反安全保障

义务时的责任分配问题。杨立新教授提出的半叠加数人侵权理论框架为比例连带责任提供了学理支撑，

该理论将“部分侵权行为造成全部损害，另一部分则造成部分损害”的情形定义为半叠加的分别侵权行

为，认为此类情形下适用比例连带责任具有合理性。 
在学术争议焦点方面，支持比例连带责任的学者认为，该责任形态更加契合侵权法的比例原则，能

够实现责任与过错程度、原因力大小的精确匹配。在电商平台仅存在过失，而平台内经营者存在故意或

过失的场景下，要求平台就全部损害承担连带责任显然有失公平，而比例连带责任通过精准划定责任份

额，在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平台发展之间找到了平衡点。此外，比例连带责任被认为符合激励相容原理，

能够促使平台根据自身能力和业务规模建立合理的安全保障体系，避免因责任过重而抑制创新。然而，

质疑声音同样强烈。反对者指出，比例连带责任的司法适用欠缺明确的规范依据，缺乏理论基础，有违

连带债务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并未明确规定比例连带责任，法院通过法律解释创

设此种责任形态，可能损害法的安定性和可预期性。此外，比例连带责任在实际适用中还面临追偿机制

复杂的难题，平台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平台内经营者追偿时，可能因责任份额划分不够精确而产生二次纠

纷。 
从实践应用前景观察，比例连带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已展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在证券法领域，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在“中安科”案中开创了中介机构“比例连带责任”的判法，认定应当根据中介机构的过

错程度、造成损失的原因力大小，认定其应承担的连带责任范围。这种思路对电商平台责任案件的审理

提供了有益借鉴。为避免比例连带责任沦为法官恣意裁量的工具，有必要构建更为精细化的判断标准。

李佳霓学者提出通过“清单化 + 梯度化”规则重构“明知”、“应知”认定标准，实现过错与责任相匹

配。具体而言，可以考虑平台的规模与技术能力、经营商品的特殊风险、从侵权交易中的获利情况、预

防成本与损害发生概率的对比等因素，建立梯度化的过错评价体系。同时，引入动态体系论方法，依靠

各个基础评价要素的协动作用，实现对平台责任比例的科学量化。长期来看，比例连带责任有望通过司

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进一步规范化，成为平衡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平台创新发展的重要制度工具。 
在电商平台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平台内经营者故意侵权与平台经营者过失侵权

时，“相应责任”应该认定为比例连带责任[9]。该侵权责任形态解决了按份责任的原因力困境与连带责

任严苛性问题，更加契合安保责任形态。对于平台内经营者故意侵害消费者权益，平台经营者违反安保

义务的侵权情形，要求承担比例连带责任具有合理性，其理由在于：一是平台内经营者提供关系生命健

康的商品或者服务，并故意侵害消费者权益，同时平台经营者对此违反安保义务，该侵权情形符合半叠

加的分别侵权行为责任构成要件，即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因为营利方式不同而不存在意思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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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分别以过失和故意的主观状态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但前者的违反安保义务行为对损害发生不具有 100%
原因力，而后者对损害结果具有 100%原因力。二是基于半叠加的分别侵权行为所承担的比例连带责任不

仅是学理解释，且在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司法解释中被明确规定，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证券虚

假陈述案件以及网络侵权纠纷案件中均有适用。三是比例连带责任更契合平台内经营者故意侵权、平台

经营者违反安保义务侵权的责任形态。平台经营者安保责任无法被认定为补充责任、连带责任或按份责

任。因为按份责任无法解决作为侵权和不作为侵权并存场合原因力问题，而连带责任会导致原因力较小

的平台经营者承担过于严苛责任，补充责任存在平台经营者违反自己责任原则。四是学界对于平台内经

营者故意侵权、平台经营者对此违反安保义务所承担的“相应责任”进行了有益探讨，在新近的研究成

果中，不乏学者在对比连带责任、按份责任、补充责任后，提出了将此类侵权责任形态界定为比例连带

责任的学术主张。 
将“相应责任”理解为比例连带责任，意味着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在各自侵权行为中承担相

应的责任。平台内经营者由于故意侵权，需要对消费者权益损害后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平台经营者由

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过失侵权，对消费者造成部分损害，只需在该共同造成的部分损害范围内与平台内

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超出共同损害部分不负赔偿责任。在责任承担方面，在外部责任上，消费者可以

要求平台内经营者与平台经营者就全部损害或者部分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在内部责任分摊上，需要在部

分损害负连带责任范围内按比例划定数个负责人的最终责任分担份额[10]。 

3.2. 电商平台承担比例连带责任的证成 

从比例连带责任在电商场景中具有适用的正当性角度，可以归纳出，平台内经营者提供关系生命健

康商品或服务侵害消费者权益，平台经营者对此违反安保义务侵权情形，所需承担的“相应责任”性质

应为单一的民事责任，具体责任形态为比例连带责任。 
第一，“相应责任”不适合解释为“连带责任”。“连带责任说”认为《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第 1

款对平台经营者违反安保义务明确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第 2 款所针对的消费者生命健康价值位阶更高，

根据当然解释，理应由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司法实践中对此观点也有印证，在某

公司与文某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法院认为平台经营者某公司，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

判令其与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但将“相应责任”径直解释为连带责任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一是持连带

责任观点的学者主要是基于生命健康权益值得更高程度保护和平台经营者对电子商务交易处于优势控制

地位出发，认为平台经营者应当承担更重的责任，但径直将需要承担较重的责任等同于连带责任，并没

有法律依据支撑；二是连带责任作为最严厉的侵权责任，需要有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从文义上看“相

应责任”并非连带责任，将“相应责任”扩大解释为连带责任违背法条文义；三是《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第 2 款所规定的“相应责任”在立法修改过程中有一重要变化，即草案三审稿将草案二审稿的“相应

责任”从连带责任修改为补充责任。 
第二，“相应责任”不是“补充责任”。“补充责任说”从补充责任能较好与其他法律规定更好衔接

角度，论述了平台经营者承担补充责任的正当性。将“相应责任”径直解释为补充责任的做法同样是值

得商榷的。一是补充责任中平台经营者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平台内经营者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实际上加大

了消费者索赔难度和诉讼成本；二是若平台内经营者能够完全承担责任或者平台经营者向平台内经营者

全部追偿，会造成平台经营者对消费者权益受损结果具有过错与因果关系，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有

悖于自己责任原则。 
第三，“相应责任”更不可能为“按份责任”。“按份责任说”主张平台经营者应当遵循自己责任，

承担与其过错相对应的责任。但将“相应责任”径直解释为按份责任的做法同样是值得商榷的。一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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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义解释，《电子商务法(草案三审稿)》将“相应责任”规定为连带责任，四审稿将“相应责任”规定

为补充责任，多次修改均未提及按份责任；二是按份责任要求行为是积极作为，消极的不作为不满足按

份责任构成要件；三是按份责任需要确定各自侵权行为的过错程度，才能分担各自的责任份额，但过失

侵权和故意侵权属于不同种类，难以进行比较；四是平台内经营者对损害发生具有全部的因果关系，而

按照按份责任说会使得平台内经营者所承担责任不当减少。 
第四，“相应责任”为比例连带责任的证成。将“相应责任”视为比例连带责任，指平台经营者和平

台内经营者分别侵权情形下，平台内经营者由于故意侵权，需要对消费者权益损害后果承担全部赔偿责

任。平台经营者由于违反安保义务过失侵权，对消费者造成部分损害，只需在该共同造成的部分损害范

围内与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超出共同损害部分不负赔偿责任。在责任承担方面，在外部责任上，

消费者可以要求平台内经营者与平台经营者就全部损害或者部分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在内部责任分摊上，

需要在部分损害负连带责任范围内按比例划定数个责任人的最终责任分担份额。 
综上所述，比例连带责任的应用有助于解决《电子商务法》中“相应责任”的困境，为司法实践提供

清晰的裁判指引。在涉及电商平台安全保障义务案件中，法院无需纠缠于平台应承担连带责任、按份责

任还是补充责任的争论，而是可以直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平台的责任比例，并在比例范围内判决平

台与商家承担连带责任。这样既避免了平台因过度担忧责任风险而采取过度审查措施，抑制平台内经营

者的创新活力；又避免了平台责任过轻导致其对平台内经营者监管不力，损害消费者权益。通过精准划

分责任比例，比例连带责任为电商平台的规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4. 比例连带责任在电商平台的追偿规则 

比例连带责任在电商平台场景下的追偿规则具有特殊性。在处理比例连带责任时，应遵循自上而下

的清偿顺序原则。这意味着，在解决债务问题时，首先需要优先偿还自己所承担的部分，然后再考虑其

他责任方的债务清偿[11]。在电商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的责任分配中，在对外关系上，消费者有权在平台

责任比例范围内请求平台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例如，若平台的责任比例被确定为 30%，消费者可以就该

30%的损失向平台请求全额赔偿，平台不得以内部责任划分为由拒绝。与此同时，消费者仍有权就全部损

失向平台内经营者求偿。这种设计平衡了消费者权益保护与责任公平分配：一方面，消费者可以获得更

有保障的赔偿，特别是在平台内经营者偿付能力不足时；另一方面，平台的责任被限定在合理比例内，

避免过度负担。 
平台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平台内经营者追偿。但与典型连带责任不同的是，比例连带责任中的

追偿规则更为复杂。根据“叠加的底端连带型”架构，平台的追偿权可能包括：对于平台已承担的自有

责任部分，一般无权追偿；对于平台代平台内经营者承担的部分，有权全额追偿；若平台因消费者请求

承担了超过自身责任比例的责任，有权就超出部分向平台内经营者追偿。例如，平台与商家的责任比例

分别为 30%和 70%，平台因消费者请求支付了 50%的赔偿，则平台有权向商家追偿超出其自有比例的

20%。 
当平台内经营者无法找到或无力承担责任时，平台承担的代偿部分可能无法追回。这部分风险应视

为平台从事电子商务活动的经营风险，可通过风险准备金、保险机制等方式分散。这符合“收益与风险

平衡”理论，也符合比例连带责任的价值导向。通过构建科学的追偿原则，比例连带责任在保障消费者

权益的同时，兼顾了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公平责任分配，为电子商务领域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合理

的制度保障。 

5. 结语 

《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第 2 款规定的“相应的责任”解释问题，本质上是数字时代如何平衡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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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保护与平台创新发展的法治课题。本文通过剖析“相应责任”在司法实践中的解释分歧，引入半叠

加分别侵权行为与比例连带责任理论，在对电商平台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条款的责任类型进行明确时，我

们可以借助理论框架来实现。并据此规范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承担比例连带责任时的追偿规则，

以更好地适用于司法实践之中。 
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有效保护也需借助平台治理。半叠加分别侵权

行为与比例连带责任理论的引入，为破解“相应责任”解释困境提供了新路径。只有建构清晰、合理、可

预期的平台责任体系，才能在权益保护与行业发展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推动我国数字经济迈向高质量

发展新阶段。 

参考文献 
[1] 曾娜. 从“连带责任”到“相应责任”——《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第 2 款评析[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9, 33(5): 128-134.  
[2] 电子商务法起草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条文研析与适用指引[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8.  

[3] 赵旭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释义与原理[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8.  

[4] 马一德. 网络服务商提供搜索链接行为之侵权责任[J]. 法学评论, 2017, 35(3): 55-63.  

[5] 薛亦飒. “电子商务平台”侵权“相应的责任”之定性分析——连带责任抑或按份责任[J].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19(1): 48-54.  

[6] 王道发.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安保责任研究[J]. 中国法学, 2019(6): 282-300.  

[7] 倪楠, 丁元. 电商平台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相应责任”解构——以比例连带责任为中心[J]. 上海财经大

学学报, 2025(4): 138-152.  

[8] 郑志峰. 竞合侵权行为理论的反思与重构——与杨立新教授商榷[J]. 政治与法律, 2015(8): 115-126.  

[9] 莫杨燊.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构造[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1(2): 
226-240.  

[10] 魏昀天. 电子商务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实证考察与理论进路[J]. 法律适用, 2021(3): 34-44.  

[11] 缪因知. 比例连带责任的叠加责任属性与追偿规则设置[J]. 政治与法律, 2024(4): 162-176.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13748

	对《电子商务法》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条款“相应责任”的再解释
	摘  要
	关键词
	Reinterpretation of “Corresponding Liability” in the Provisions of the E-Commerce Law That Violate the Security Obliga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相应责任”的解释困境与理论基础
	2.1. “相应责任”的司法分歧与学理争议
	2.2. 将半叠加分别侵权行为作为“相应责任”的理论基础

	3. 比例连带责任的引入与证成
	3.1. 引入比例连带责任理论在电商平台场景中适用的正当性
	3.2. 电商平台承担比例连带责任的证成

	4. 比例连带责任在电商平台的追偿规则
	5. 结语
	参考文献

